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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善学分制下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发挥综合测

评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引导大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诸多方面协调发

展，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依据《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条例

》制定本条例。 

2.综合素质测评是全方位考核评价学生素质、评选优秀学生(优秀毕业生)、评定

奖学金、毕业生就业推荐的重要依据。凡在我校注册的我院本科学生，均应进行

综合素质测评。 

3.综合素质测评遵循定性测评与定量测评相结合、基本表现测评与特别表现测评

相结合，做到公开、公平、合理透明，且便于操作。 

二、测评方法与步骤 

1.评选工作由班级测评工作小组和学院测评工作小组共同完成，以班级为单位，

每学年进行一次。 

2.班级测评工作小组由班主任担任组长，负责组织1/3左右的学生代表（包括部

分班团干部）组成测评小组，原则上，如果某个寝室有3名及3名以上本班同学，

测评小组应保证该寝室有代表。班级测评小组负责对班级成员提交的支撑材料真

伪性进行审核及对各项成绩进行评价打分。 

3.学院测评工作小组负责提供综合测评所需的基础数据、对各班级的综合测评成

绩进行复核、对综合测评材料以及成绩进行公示、受理学生申诉、并对综合测评

有关细则进行解释等。 

4.学院测评工作小组成员：郑中豪、于涵川、李云霞、靳静静、谭帅男。 

5.测评工作分个人申报、班级初评、学院终评三个步骤进行。 

l 个人申报：个人根据本科生综合测评细则在学院素拓平台申请分数并

上传相关支撑材料。 

l 班级测评：班级测评工作小组分为a、b两组。a组成员参加班内审核，

对本班同学提交的支撑材料，依据测评细则按照模块进行核对；b组成员

参加年级互审，对其他年级提交的支撑材料，依据测评细则按照模块进行

复核。 

l 学院终评：学院测评工作小组对各班的综合素质成绩结果进行审核，

并形成最终综合测评结果，并向全体学生正式公示，公示期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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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测评成绩计算方法 
1．测评时间区间 

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时测评上一学年的成绩， 时间区间为该学年夏季学期开学

注册日始至秋季学期开学注册日前一天止。活动以开展时间为准，证书以证书颁

发日期为准。 

2．成绩组成 

综合测评成绩＝学业成绩*70％＋素质拓展测评成绩*30% -处罚成绩 

3．学业成绩以教务处教学管理系统提供的测评学年的核心课程成绩学年学积分

为准。 

4．素质拓展测评成绩 

拓展素质成绩包括思想道德、集体观念、学风、社会工作、科技活动、社会公益

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 
5.处罚减分(硬减分)：根据本手册所列的《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学生

综合测评处罚项目》，直接从总分中扣除。 

6.违规申报处理原则 

(1)违规材料定义如下： 

(i)自行上传的项目虽然在本工作手册所列的《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

院学生素质拓展项目》中，但是项目编号或分数选择错误的项目。 

(ii)不在本工作手册所列的《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学生素质拓展

项目》中的项目。 

(iii)上传的证明材料不属于该学年。 

(2)违规材料采用“倒扣分”处理： 

即学生对于某项目自行加分的，在材料公示期间被其他学生检举，查实后

扣除该项目的计分，并对该生处以倒扣分数的处罚。 

注意：在材料上传后，公示期开始之前，学生本人务必要仔细检查上传材

料，避免违规，并及时在网站上自行更正。公示期间，学生本人网上提交修改

申请，并备注时间点，若修改时间早于被检举时间，则不扣分，若修改时间晚

于被检举时间，则扣去 0.1 分。 

7.虚假材料处理原则 

(1)虚假材料定义如下： 

(i) 上传的证明材料经过 PS 等技术处理。 

(ii)经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学院测评工作小组认定的擅自更改获

奖时间、无中生有等其他的弄虚作假行为。 

(2)虚假材料将严肃处理： 

将取消本年度所有奖学金参评资格，并根据学校规章制度予以相应处分。

对于已经获评奖学金的学生，学校有权撤销该奖学金。 

8.学院打分部门上传错误或遗漏 

请各位同学于公示期内向相关上传部门反映，相关部门必须于2个工作日内

进行审核修改。 

四、成绩认定说明 
1．综合测评采用监督考评制，第一阶段上传提交期间仅可查看自己的素质拓展

成绩和证明材料；第二阶段公示期(3个工作日)内，方可查看其它所有同学的素

质拓展成绩和证明材料。若对其他同学的成绩有异议，可进行监督举报。学院测

评小组将于 2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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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测评成绩适用范围 
1. 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将作为各类奖学金评选的主要依据； 

2. 学生的综合测评成绩将作为毕业生就业时向用人单位推荐的重要依据； 

3. 学生的综合测评项目将作为毕业时所获得的德育认证证书内容。 

六、其他说明 
1．2024年7月起：实施新条例，原相关条例相应废止。 

2. 学院承诺过有素拓的短期活动，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会将名单进行公示，公

示期为上传后五个工作日内，请及时核对信息并反馈问题，公示期结束后名单不

再更改。 

3. 学生素质拓展项目的认证工作由生医工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学生综合测评

成绩审核完后由学工办负责备案。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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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分 上传部门 

1 
集体意识 

（18分） 
101 

积极参加或组织各类班级

、校院等集体活动，如班

会、团日活动、“团改金

”活动、升旗仪式等 

每人基本分10分，由班级测

评工作小组再根据各人情况

评定A/B/C/D四个等级，给予

8/6/4/0分的加分。集体活动

除特殊情况全部出席按A等级

计算；请假次数不超过25%，

按B等级计算；请假次数不超

过50%，按C等级计算；请假

次数超过50%，按D等级计算

。班级平均分需控制在16-17

区间内。 

18 
院学生事务

负责教师 

 

 

2 

 

 

 

理论学习 

（此项满
分2分） 

1021 参加校青马学校培训班 
“优秀组长”1分，“优秀学

员”0.5分，结业0.25分 
1 

院学生党建

负责教师 

1022 
参加院“红色基因”培训
班 

“优秀组长”1分，“优秀学

员”0.5分，结业0.25分 
1 

院学生党建

负责教师 

1023 积极参与学习强国理论学习 获“先进个人”0.5分 1 
院学生党建

负责教师 

1024 参加校“新生骨干训练营” 
获“优秀学员”0.5分，结业

0.25分 
0.5 学生上传 

1025 参加院“可为计划” 
获“优秀学员”0.5分，结业

0.25分 
0.5 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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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上传部门 

 

3 

 

个人 

荣誉 

（此项满

分4分） 

1031 党员荣誉 

校级优秀党支书 2 

四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院学生党建

办公室 

校 级 优 秀 党 员 

(十大标兵) 1.5(3) 

院级优秀党支书 1 

院级优秀党员 1 

1032 

 
团员荣誉 

校级优秀团干部 2 

三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院团委 

校级优秀团员 1 

院级优秀团员 0.5 

1033 

 

 

三好学生

称号 

市级 4 

三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院团委 

校级 1(3) 

院级 0.5 

优秀学生

干部称号 

市级 4 
两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校级 2 

其他荣誉 
校三好学生标兵 

3 可累加 
校年度人物 

1034 
军训中表

现优秀 

军训优秀小班长 0.5 
两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学生上传 
军训被评为优秀

学员等荣誉 
0.2 

4 

 

集体 

荣誉 

（此项满3

分） 

1041 

所在班级

获先进集

体称号 

国家级奖项(

每位成员) 

 

3 
两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院团委 

市级奖项(每

位成员) 

 

2 

所在班级

获班团集

体建设奖 

校级特等奖、

一等奖(每位

成员) 

1 
两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校级二、三等奖(

每位成员) 0.5 

1042 
所在班级

团改金 

获校级奖项(

每位成员) 
0.5 0.5 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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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所在班级

团日活动 

获校级奖项(每
位成员) 

 

0.3 

 

0.3 
 

1044 

 

 

所在党支

部获优秀

党支部 

获国家级奖项(
每位成员) 3 

三项中只取

最高分项 

院学生党建

负责老师 

获市级奖项(

每位成员) 2 

获校级奖项(

每位成员) 1 

1045 

所在党支

部获优秀

主题党日 

获市级奖项(

每位成员) 

 

2 

内容相同的

组织生活只

取最高分；

内容不同的

组织生活可

累加 

院学生党建

负责老师 

获校级奖项(

每位成员) 
1 

 

5 

 

 

精神文明 

 

1051 
全血献血 1 

可累加，最高

得 3分 
学 生 上 传 成分血献血 

（如献血小板 ） 0.5 

1052 参军入伍 1 

参加“大学

生应征入伍

”并且圆满

完成任务退

伍返校的，

每学期加1

分，直到毕

业。 

学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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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分 上传部门 

6 
学风建设 

（15分） 
106 

要求学生学习态度端正，认真

刻苦，遵守学习纪律 

每人基本分5分，班级测评小组成

员根据学生是否有不及格记录，

是否有抄袭作业、上课迟到早退

、旷课等情况给予A/B/C/D四个等

级评定(D为不及格等级)，给予

10/8/6/0的加分，最后取平均值

。班级平均分需控制在13-14分区

间内。 

15 
院学生事务负

责教师 

7 

 

 

 

寝室卫生 

（4+X分） 

1071 保持寝室卫生 

按照学校宿管办提供的成绩进行

计算，宿管办未提供成绩的由学

生直接到宿管办开具成绩证明交

至文选楼336a 

4 
院学生事务负

责教师 

1072 “标准寝室”成员 获得此称号，加0.5分 0.5 个人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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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分 上传部门 

 

 

8 

参与寒暑

假社会实

践 

1081 

利用假期积极参

加各类主题社会

实践 

团长2分，参与者1分；参加项目需

在校团委向学院提供的寒暑假立项

项目中；未在立项项目中的社会实

践由个人在111项申报。 

 

3 

 

 

院团委、

院学生党

建、毕业

就业负责

老师 

社会实践
荣誉 1082 

获国家级社会实践先

进个人（团队）称号 
5（2.5） 

1082只取最

高分； 

若获校级社

会实践先进

个人称号者

所在社会实

践团未获得

先进团队奖

项，则按三

等奖计算；

特大型团队

（人数大于

200人）不

计团队荣誉

，未在表中

列出的荣誉

由院团委根

据情况进行

奖励评定。 

5 

获市级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团队）称号 

4（2） 

 

获校级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团队）称号 

十佳 

项目 
3（1.5） 

一等奖 2.5（1.25） 

二等奖 2（1） 

三等奖 1.5（0.75） 

 

9 
特殊经历 109 

参加全国性、国

际性活动经历，

例如国际组织实

习、大型活动项

目表演、参加经历

等 

每次0.5分，满分为1分；不包括民

间、私营性质的表演和活动 
1 

 

学生上传 

 

10 
挂职锻炼 110 

参加优秀大学生

暑期实践锻炼，

到政府机关或基

层部门进行挂职工

作 

每次0.5分 
 

1 

 

院团委 

11 
其他社会

实践 111 

参与不在学校寒暑
假立项社会实践项
目中的学校学院社
会实践活动。 

每次0.25分 0.5 学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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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分 上传方式 

12 

参加志愿者

服务（满分

5分） 

1121 

参加校内 

（包括院级和校级

） 

活动志愿者服务 

志愿服务活动每半天（4小时）加

0.5分，活动时长累计得出最终评

分 

/ 学生上传 

1122 
参加市级 

活动志愿者服务 

志愿服务活动每半天（4小时）加

0.75分，活动时长累计得出最终评

分 

/ 学生上传 

1123 

参加 

国际级、国家级活

动 

志愿者服务 

志愿服务活动每半天（4小时）加1

分，活动时长累计得出最终评分 
/ 学生上传 

13 
志愿者服务

荣誉加分 
113 

获省市级优秀志愿

者荣誉 
加3分 

113只取最高分 3 

学生上传 

获校级十佳、优秀

志愿者个人（组织

） 

加2（1）分 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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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分 上传部门 

14 
参与科研
项目 

1141 参加PRP项目 
参加1.5分，项目需在本学年

内结题 
1.5 学生上传 

1142 
参加大学生创新项目、莙

政项目 

立项人加3分，参与人员加2

分，项目需在本学年内结题 
3 学生上传 

1143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

资助 

学年内立项 10 

学生上传 
学年内结项 10 

 

 

 

 

 

 

 

 

15 

 

 

 

 

 

 

 

参加科

创竞赛  

1151 
参加校级学术科技类

和创业类竞赛 

 

每次0.5分，如获奖此项不

加分。 

1 

 

学生上传 

1152 
参加市级及以上学术科

技类和创业类竞赛 
每次1分，可与获奖累计 2 

 

学生上传 

1153 

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 

 

每次2分，可与获奖累计 
/ 

 

 

 

学生上传 

16 
科创竞赛加

分 

1161 A类竞赛 

特等奖 20 

竞赛名录

见附件1，

同一竞赛只

取其中最高

项加分，A赛

事主赛道其

国赛、市

赛和校赛

奖项可重复

加分;A类赛

事专项赛道

按B类竞赛

加分；不

同竞赛可

累加 

/ 学生上传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2 

三等奖 9 

1162 B类竞赛 

一等奖 12 

/ 学生上传 二等奖 9 

三等奖 6 

1163 C类竞赛 

一等奖 8 

/ 学生上传 二等奖 5 

三等奖 2 

1164 D类竞赛 

一等奖 4 

/ 
学生上传 

 
二等奖 2 

三等奖 1 

17 论文发表 117 发表SCI源期刊 

第一作者加10分
，第二作者加5
分；如有共同第
一作者，则只算
共一前三位，分
别加10/5/3分

 

左侧加分
适用于
article，
review/le

/ 学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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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EI源期刊 

第一作者加7分
，第二作者加
3.5分；如有共
同第一作者，则
只算共一前三位

，分别加
7/3.5/2分 

tter折半
；需提供
导师签字
的录用函
及检索证
明，以录
用或发表
时间为准

/ 

发表中文核心期刊、会议 
第一作者 

加3分 
/ 

18 专利发明 118 
第一申请人或第二申请人

（第一申请人为导师）加

4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

索栏目的检索结果为准

 

/ 

 

学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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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
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
分 

上传部门 

19 

 

能力

提升

类 

1191 
外语能力

提升 

见附件6，每次0.5分（英语六级、托福、GRE、雅

思四项不重复加分） 
1  

学生上传 1192 
选修非核

心课程 

该门课程分数需在90分以上，加0.5分，多门不累

加 
0.5 

20 

文体

艺术

类 

1201 

个人(

团体)获

世界级

奖项 

12

具体赛事参

考附件2； 

1.同一赛事

项目的选

拔晋级过

程中获多

项奖项，

只取最高

级别奖项 

2.对于文艺

体育类赛事

，仅当第三

名、第四名

未进行区分

时，第三名

、第四名均

按三等奖计

分 

3.不同项目

可累加 

4.“一二

·九”合

唱、“五

四”歌会

、校史剧

表演参与加

1分，获奖

再按团体获

校级奖项加

分。 

/ 

学生上传 

个人(团

体)获国

家级、亚

洲级奖项 

一等奖/冠军 9（6） 

/ 
二等奖/亚军 8（5） 

三等奖/季军 7（4） 

个人(团

体)获市

级奖项 

一等奖/冠军 6（4） 

/ 二等奖/亚军 5（3） 

三等奖/季军 4（2） 

个人(团

体)获校

级奖项 

一等奖/冠军 3（1.5）

院团委 

二等奖/亚军 1.5（0.75） 

三等奖/季军 1（0.5） 

前八名/参与（

不区分团体/个

人） 

0.3（0.2） 

 

个人获院

级奖项 

获奖 0.3 

院团委 

参与 0.2 

120

2 

个人参

加文艺

演出 

包括校级迎新晚会、军训晚会、 VOS 毕业生晚会

、跨年晚会、交大人节演出、国际大学生文化艺

术节、 交大艺术团、合唱队、话剧《钱学森》演

出等，每次0.25分 

1 学生上传 

12 

03 

文章发

表 

发表新闻或文章（校外媒体、报刊或网站，包含

撰稿、供图）平台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各地方主流媒体平台等

；每次1分；同一作者同一篇文章，仅可作为一次

加分使用，同一作者上传文章超过 31%重复率，

即视为同一篇文章。 

2 学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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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和人

文讲

座类

、重

大活

动参

与 

 

 

12 

04 

参加学

术人文

讲座 

参加学校励志讲坛

、学校大师讲坛 
每次参加0.2分 1 学生上传 

参加其他学术讲座

、师话医工 
每次参加0.15分 1 院团委 

12 

05 

参加大

型活动

（观众

） 

每次参与0.2分 1 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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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最高分 上传部门 

21 

 

 

 

 

 

 

 

 

 

社会工作 

 

1211 

 

担任校级学生干部、干事：

包括学联、校团委、校青志

队、校科协、校体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研究会及其他校机

关部处直属学生组织 

任期一年（半年）总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干事分别加6（3

）、2.5（1.25）、1.5（0.75

）分；相关证明需标注任期，

否则不予加分。（任期0-3个

月不加分；任期4-9个月按半

年加分；任期10-12个月按一

年加分） 

6 学生上传 

1212 

 

 

 

担任生医工学生会及有关部

门、党建研究会学生干部 

、干事 

任期一年（半年）的总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干事根据工作

表现分别加3-5（1.5-2.5）、

2-3（1-1.5）、1-2分（0.5-1

）；由团委老师打分（任期0-

3个月不加分；任期4-9个月按

半年加分；任期10-12个月按

一年加分） 

5 院团委 

1213 

 

担任班级核心干部 

（班长、团支书） 

每年9月初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班委满意度评选（10分制，取

平均分），并结合班主任、思

政老师意见：优秀（8分以上

）4分，良好（6-8分）3分，

较差（6分以下）1分 

4 思政教师 

1214 担任班级一般干部 

每年9月初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班委满意度评选（10分制，取

平均分），并结合班主任、思

政老师意见：优秀（8分以上

）1.5分，良好（6-8分）0.75

分，较差（6分以下）0.3分 

1.5 思政教师 

1215 
 

 

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

员 

 

由党建老师打分，根据表现给

3-5分 
5 

院学生党建

负责教师 

1216 

担任校学代会、 

院学代会常任代表 

（正式代表） 

0.5 0.5 
院学生事务

负责教师 

22 社团活动 122 社团核心会员 

学年内任期一年（半年）负责

人1（0.5）分、部长0.5（

0.25）分，相关证明需标注任

期，否则不予加分。（任期0-

3个月不加分；任期4-9个月按

半年加分；任期10-12个月按

一年加分） 

1 学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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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以上各项分数累加若超过100分，则以100分计。 

(2) 各类科创活动统计范围：第42、43期、44期半年期PRP项目（需结题），第二十六、二

十七期大学生创新项目（需结题），莙政项目等（需结题）；以及结题时间在2023-2024
学年度内的往期项目。 

(3) 各类竞赛获奖要求出具相应等级的获奖证书。 
(4) 发表论文要求提供发表文章刊物封面及论文首页复印件，或正式录用通知复印件；科技专

利要求提供申请号。 
(5) 综合素质评定以2023-2024学年作为评定年度，各项加分应以评定年度内获得的成绩为准

。 

 

序号 编号 项目设置 考核方式 分数 上传部门 

23 123 

其他竞赛或项目(不包括在已有列表中)，需先填

写附件3或附件4中的对应申请表，交给生医工学工办

审核，审核通过后盖章，学生再自行在综合测

评网站上传证明材料。 

 

学工办审核

，在申请表中

打分 

待评估 
 

学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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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设置 编号 项目内容 处罚成绩 

 

1 

党团类 2011 党、团内警告批评 一票否决 

2012 党、团内记过处分 一票否决 

2013 留党、团察看 一票否决 

 
 
2 

 

行政处分 

2021 学院通报批评 一票否决 

2022 学校警告处分 一票否决 

2023 学校记过处分 一票否决 

2024 学校留校察看处分 一票否决 

3 材料作假 

（(处分流程
见附件5)） 

2031 上传材料被证明为虚假材料（接受检举） 一票否决 

4 材料违规 2041 上传材料被证明属违规材料，且未在公示期内修改 0.1 

一票否决：指取消所在学年度的所有个人评优推优及奖学金评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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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科技创新类竞赛加分需提供获奖证书或官方公示链接，获奖时间相应以证

书时间或公示时间为准，其他证明材料须经学工办确认盖章后方可生效。 

2.科技创新类竞赛采用一次认定原则。同一作品、项目获得同一赛事不同级

别奖项，仅按最高级别奖项认定一次分数(除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

”竞赛、“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外)，重复上传按违规材料处理。 

3.不在本列表中的赛事，须由同学提交附件3《科创竞赛等级认定申请表》到

学工办进行认定，经学工办确认等级后，同学可自行上传加分。 
 

1．A类竞赛（主赛道）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赛事，其国赛、市赛和校赛奖项可重复加分。 

(1)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2．B类竞赛 

国际赛事，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级学科直接相关赛事，由国际学术组织、
省部级国家机关的专项委员会主办，具有一定学术权威性和业内认可度； 

 
(1)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海市赛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海市赛 
(3)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上海市赛 
(4) A类赛事专项赛道 
(5)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 
(6)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7)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CULSC） 
(8) 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3. C类竞赛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级非学科直接相关赛事，由省部级国家机关的专项委
员会主办；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学科相关赛事，由国家级学术团体、国内名牌高
校、上海市相关部分等主办； 

 
(1)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OutstandingWinner”对应一等奖，“Finalist”对应二等奖，

“MeritoriousWinner”对应三等奖，其他不加分) 
(2) 世界技能大赛 
(3) 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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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5)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①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②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信息安全技术专题邀请赛 
③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模拟电子系统设计专题邀请赛(TI杯) 
④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信息科技前沿专题邀请赛 

(6)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7)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8)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9)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RoboCon、RoboTac 
(10) 国机器人大赛暨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11) oboCom机器人开发者大赛 
(12)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13) 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 
(14)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15)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16) 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17)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18)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19)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20)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21) “大唐杯”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5G技术大赛 
(22) 华为ICT大赛 
(23)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24)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5)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26)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 
(27)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28)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29)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 
(30)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31)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32)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33)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34) 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 
(35)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上海) 
(36)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37)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38) 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39) 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40)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41)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42)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43)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4．D类竞赛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非生医工学科赛事、校级重要赛事。 

(1)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杯”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 
(2) 上海交通大学“盛宣怀杯”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3) 上海交通大学“唐文治杯”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 
(4)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校内赛 
(5) 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校内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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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以下列表中为各级官方举办的文艺体育类比赛。不在列表中的比赛项目须

经院学工办（文选楼336A）认证后方可加分，申请认证时须提供比赛的获奖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和《文体类大赛等级认定表》(附件4)，获奖时间以证书时间为准，

其他获奖证明均视为无效证明。 

2.所有文艺体育类赛事采用一次认定原则。如同一赛事项目的选拔晋级过程

中获得校级、省市级、国家级、世界级奖项中的多项，按照最高级别奖项认定分

数。 

3.对于新增文艺体育类赛事的定级，院学工办具有决定权和解释权。 
 
 
1.世界级项目 
(1)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总决赛 
(2) “法辩”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总决赛 
(3) 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 
(4) 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总决赛 
(5)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总决赛 
 
2.国家级项目 
(6) “捭阖杯”全国辩论挑战赛总决赛 
(7) “长安福特杯”中国高校汽车辩论赛总决赛 
(8)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9) 阳光联盟联赛 
(10) 全国大学生羽毛球挑战赛 
(11) 全国大学生阳光体育乒乓球赛 
(12) 中国大学生校园路跑接力赛 
(13) 中国高校百英里接力赛 
(14)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 
 
3.省市级项目 
(15) 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华东赛区 
(16) 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 
(17) “长安福特杯”中国高校汽车辩论赛华东赛区 
(18) “捭阖杯”全国辩论挑战赛上海赛区 
(19) 上海“联盟杯”辩论赛 
(20) 长三角八校友好辩论赛 
(21) 华理三十二校辩论赛 
(22) 上海市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 
(23) 上海红十字青少年辩论赛 
(24) “瀛泰杯”上海八校法律辩论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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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星墨杯”辩论赛 
(26) 上海市大学生国际人道问题辩论赛 
(27) 上海市校园联赛杯联赛 
(28) 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 
(29) 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 
(30) 上海市羽毛球锦标赛 
(31) 上海市大学生羽毛球公开赛 
(32) 上海财经大学羽毛球公开赛 
(33) 上海市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34) 上海市大学生校园排球联盟联赛 
(35) “解放日报杯”上海大学生网球联赛 
(36) 上海市大学生游泳锦标赛 
(37) 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 
(38) 上海市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39) 上海市大学生棒球锦标赛 
(40) 上海市大学生垒球锦标赛 
(41) 上海市大学生垒球联赛 
(42) “思源杯”名校棒球邀请赛 
(43) 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 
(44) 上海市学生艺术节大学生美术、书法、摄影、话剧、DV作品展 
 
 
4.院校级项目 
(1) 上海交通大学运动会 
(2) 上海交通大学田径运动会 
(3) 上海交通大学“希望杯”足球赛 
(4) 上海交通大学“体总杯”系列体育比赛 
(5) 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杯”辩论赛 
(6) 上海交通大学“新生杯”辩论赛、系列体育比赛 
(7) 上海交通大学“五·一”长跑节、新生长跑节、“一二·九”长跑节 
(8) 上海交通大学“一二·九”歌会 
(9) 上海交通大学“五四”歌会 
(10)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歌手大赛 
(11)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演讲比赛 
(12) 上海交通大学“智力运动会” 
(13)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大奖赛 
(14)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文化节 
(15) 上海交通大学“我是领读者”阅读演讲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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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认定分数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单位级别 □国际级 □国家级 □市级 

承办形式和单位 
 

校内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E-mail 
 

联系电话 
 

手机 
 

赛事历史(初次举办
 

时间和迄今届次) 

  

举办周期 

 

本届竞赛举办时间 
 

赛事类别(综合类或
 

专项学科类) 

 

赛事规模(参与高校
 

数、队伍数、学生数) 

 

参赛对象 
 

作品类型和要求 
 

奖项设置情况 

(奖项等级、数量

或者比例) 

 

其他情况说明(奖项

认可情况，竞赛

特色，影响力等，详情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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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历史(从何时何 

地起参赛，参与哪些
 

届次) 

 

往届获奖情况(奖项
 

及人次) 

 

 

校内参赛院系、对象 

 

 
 

是否组织校内选拔

及选拔方式和流程 

 

 
 
 
 
 

校内参赛人数和规模 

 

 
 
 
 
 

院系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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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认定分数 
 

大赛名称 
 

主办单位 
 

大赛级别 □国际级 □国家级 □省市级 □院校级 

承办形式和单位 
 

校内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E-mail 
 

联系电话 
 

手机 
 

赛事历史(初次举办
 

时间和迄今届次) 

  

举办周期 

 

本届大赛举办时间 
 

赛事类别(比赛具体
 

项目) 

 

赛事规模(参与高校
 

数、队伍数、学生数) 

 

参赛对象 
 

奖项设置情况(奖项

等级、数量或者

比例) 

 

 

其他情况说明(奖项

认可情况，大赛

特色，影响力等，详情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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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历史(从何时 

何地起参赛，参与
 

哪些届次) 

 

往届获奖情况(奖
 

项及人次) 

 

校内参赛院系、对
 

象 

 

 
 

是否组织校内选

拔及选拔方式和流

程 

 

 
 
 
 
 

校内参赛人数和

规模 

 

 
 
 
 
 

院系审核意见 

 
 
 
 
 
 
 
 
 
 

(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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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拓材料公示期内，如发现有同学材料作假，可向生医工学工办检举。涉嫌

材料作假学生，由思政老师、辅导员调查取证。在取证过程中，应当及时全面的搜

集证据并形成书面材料，材料需举证人亲笔签名。 

 

举证人需在取证结束后向生医工学工办学生事务负责老师说明并报送书面材料

。证据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退回举证材料并补充调查，补充调查的期

限不得超过素拓成绩公示日期。 

 

在收到举证材料后，生医工学工办应向当事学生了解情况，听取当事学生的申

诉与申辩并形成书面的谈话记录，作出书面处分建议。 

 

生医工学工办将在充分审核举证材料及谈话记录的情况下，与该生思政老师联

系，作出《学生综合测评处罚项目》相关拟处分决定。 

 

经生医工学工办领导批准拟处分决定后，由生医工学工办学生事务部门印发处

分决定书公示处分名单。处分决定书由该生思政老师送达受处分的学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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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项目 考试成绩 

英语六级 600分(含 )以上 

托福 100分(含 )以上 

GRE 
语文、数学、分析三部分 

百分比之和180%(含)以上 

雅思 7.0(含)以上 

德福(要求四项分数均在4
分(含 )以上) 

总分18分(含)以上 

日语 二级及以上 

其他语种 提供相应等级证书 


